
論文摘要 
政府社會福利制度無法滿足多樣性的需求，社會福利預算成長

亦有限，爰如何結合民間資源從事社會公益事業，為彌補政府資源

有限之重要課題。依據行政院主計處「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」公

告各國經濟成長率與平均每人 GDP 之比較，我國 94年經濟成長率
4.0%，分別較美國、日本及英國經濟長率 3.2%、1.9%及 1.9%為高，
雖然我國公益信託發展遲緩，惟比較各國公益信託發展時程、公益

信託件數與金額，如政府加強宣導，與私部門共同就法制面及實務

面研議配套措施，公益信託績效可望顯著成長，致政府社會福利支

出得有效移轉至私部門，撙節公部門福利支出預算。 

目前有諸多財團法人面臨同質性組織募款競爭，其募款方向朝

向研擬遺產、保險、負擔捐贈及公益信託等創新模式，例如：財團

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，其亟須專業法律、稅務及實務案例之知

識，以瞭解公益信託之設立程序等專業知識。我國信託法業於民國

85年 1月 26日公布施行，嗣於 89年公布實施信託業法；惟信託法
制完備後，公益信託至今仍未被從事公益活動者廣泛利用，其原因

為何，及如何推廣公益信託以提高社會福利水準，均為值得深入探

討之課題。我國信託法制主要是參考日本信託法及韓國信託法為研

擬草案之藍本，間接參考英美法之相關判例學說，是以，日本、美

國、英國公益信託之介紹，亦是本文研究之重要課題。 

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，均屬為提供一定財產從事社會公益活動

而成立者，然其二者適合之型態互異，前者適合純粹以金錢給付為

目的之公益；後者則適合直接從事經營事業類型之公益。就捐贈規

模而言，前者不受額度限制，後者則受各主管機關規定不同。財團

法人制度係屬大陸法制，公益信託制度則屬英美法制，惟二者在公

益事業的推展應屬相輔相成之關係。再者，財團法人法源依據為民

法，公益信託法源依據為信託法，惟公益信託既係信託之一種，爰

解釋公益信託時，自無法由民法之概念加以解釋。綜上，本文擬以

信託法為基礎介紹公益信託制度，進而比較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制

度及稅制之差異及優劣，輔以各國公益信託之運作概況、制度與稅

制之比較，提供有心從事公益活動人士一個參考，依其財力及需求

選擇公益信託（Charitable Trust）或財團法人型態從事公益活動。


